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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坡镇党政办公室
关于切实做好全镇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的通知
 
各管区、各村：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县动物卫生视频会议精神，切实做好高

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保障全镇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根据有关要求，就做好 2023 年

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通知如下：

一、认清防控形势，提高思想认识

进入春季，正是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的高发季节，

也是动物常见病的多发期，各村要充分认识当前动物疫病防控工

作的严峻形势，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时刻保持危

机意识，全力以赴做好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做到早谋划、

早安排、早部署，确保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对因工作落实不到



位造成疫情传入传播的要严肃问责。对不履行防疫义务、不开展

防疫工作、不配合监督检查的，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罚。

二、切实抓好春季集中免疫，夯实防疫基础

（一）着力抓好免疫注射，有效提升畜禽免疫保护水平

根据市、县统一部署和要求，今年春季将继续对口蹄疫、高

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实施强制免疫。集中免疫工作于3月

上旬开始4月中旬全部结束，继续推行规模饲养场程序化免疫和

散养畜禽集中免疫相结合的免疫方式，应免动物免疫密度要达到

100%，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免疫合格率常年维持在70%

以上，口蹄疫免疫合格率常年维持在80%以上。

各管区和各村要按照“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的原

则，迅速组织和动员防疫工作力量，全面实施拉网式集中免疫，

严格执行免疫制度，认真做好免疫档案登记和管理，适时查漏补

缺，对集中免疫时不宜免疫的畜禽、新生及新补栏畜禽要定期及

时进行补免，务必做到村不漏户、户不漏畜、畜不漏针。要强化

动物防疫规范化管理，建立健全防疫档案制度，强化疫苗及免疫

标识监管；完善防疫责任追究制度，抓好效果监测，实现疫病可

追溯，确保免疫密度和免疫质量。继续深入推进规模养殖场强制

免疫“先打后补”工作，鼓励养殖专业户自愿参加“先打后

补”，实现养殖场（户）自主采购、自行免疫、财政直补。统筹

兼顾做好新城疫、猪瘟、蓝耳病、伪狂犬、仔猪流行性腹泻等其

它重点动物疫病的流调和防控工作。

（二）着力抓好监测预警，有效提升动物疫病风险控制水平



各村要根据辖区内动物疫病防控以及近年来监测情况，认真

组织做好集中监测、日常监测、定时定点监测工作，适时组织开

展专项动物疫病和流行病学调查，不断完善动物疫情预警预报机

制。要重点抓好规模化养殖场(户)、养殖密集区和候鸟迁徙途经

地的动物疫情监测，随时掌握疫情动态，一旦发现畜禽死因不明

或候鸟等野生鸟类不明原因大批死亡的，要及时按规定程序向自

然资源、农业农村部门报告，切实提高疫情报告的准确性、时效

性和规范性，坚决杜绝不按规定渠道或以非保密方式报告疫情。

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早、快、严、小”的原则进行果断处置，

对于确诊的疫情要力争消灭在萌芽状态，严格落实疫情报告制度

和疫情举报核查制度，加强对发现不明原因死亡、大批死亡等畜

禽疫情的核查、诊断和处置工作，及时排除疫情隐患。

严格落实输入易感动物准入申请、指定通道进入、隔离饲养

制度，加强外引动物的免疫和监测，有效预防、控制规定动物疫

病的传入传播，做好无疫省维持工作。

（三）着力抓好应急管理，有效提升突发疫情应急处置水平

各村要根据辖区内防控工作实际，调整充实防控重大动物疫

病指挥机构，明确责任，细化工作程序，积极推进应急管理工作

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共同推进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进一步完善重大动物疫病应急预案，要加大应急物资储备投入、

加强应急储备物资日常管理，确保始终处于有效状态，并抓好应

急队伍培训、演练工作，切实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要强化应急值守，坚持 24 小时值班制度，将责任落实到人，确



保指挥系统信息畅通，确保一旦发生疫情，能够按照“早、快、

严、小”的原则，快速控制和扑灭疫情，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三、扎实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一)全面加强监测排查。坚持非洲猪瘟“日报告”制度，

“山东省智慧畜牧业务支撑服务系统”已开通非洲猪瘟日报信

息收集模块，非洲猪瘟排查情况直接在平台报送。各村要继续坚

持开展疫情排查，对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和不明原因死亡生猪，

按规定开展采样送样监测，力争第一时间发现疫情。要加强非洲

猪瘟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做好疫情追溯追踪，及时发现和消除隐

患。

（二）严格疫情处置工作。要按照《农业农村部非洲猪瘟疫

情应急预案》和《沂源县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规定， 

进一步健全应急机制。一旦发现疫情，应急处置工作务必坚决，

行动务必迅速，措施务必全面到位，切实抓好封锁、扑杀、消毒、

无害化处理等工作，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扑灭疫情，坚决防止疫情

扩散蔓延。要加大对生猪屠宰企业的监督力度，督促其做好防控

工作，一旦发现疑似非洲猪瘟临床症状或病理变化，要及时报告，

严格处置。

四、强化措施，确保各项防控工作落实到位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村加强强免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

完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领导指挥机构，将免疫任务层层分解、分

片包干、落实到人，做到“群防群控”；完善信息沟通反馈处理

机制，全面提高对重大动物疫情的应急反应能力。同时，采取多



种形式宣传动物防疫工作，营造春防工作良好氛围。

（二）加强队伍建设。各指挥部要加强动物防疫人员业务技

术培训，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三）强化督查指导。集中免疫期间，镇防控指挥部要全面

开展监督检查工作，重点检查免疫密度是否达标、免疫档案记录

是否真实、耳标佩戴是否齐全，对防疫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及时研究解决，消除隐患。出现畜禽免疫副反应的, 要及时

上报(24小时之内)，按要求做好无害化处理, 补助申请等。

　　附件：1．动物饲养普查表

　　　　　2．动物免疫登记表

　　　　　3．补免统计表

　　　　　4．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分发供应登记表

　　　　　5．疫苗及疫苗空瓶回收表

 

张家坡镇党政办公室　　　　

 2023年 3月 20日　　　　



附件 1：

动物饲养普查表

        镇（街道）        村 单位： 头、只

畜主 猪 牛 羊 鸡 畜主 猪 牛 羊 鸡

普查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2：

动物免疫档案登记表

         镇（街道）          村

畜主姓名 疫苗种类 生产厂家 生产日期 批号
免疫剂

量

免疫数

量

免疫日

期

畜主签

字
备注

防疫人员签字：



附件 3：

动物补免情况统计表

             镇（街道） 日期：     年    月     日

防疫片区 猪 牛 羊 鸡 备注

合  计

填报人： 审核人：

说明：1、此表用于各镇（街道）防疫片区补免表，每月 23日前完成汇总。2、此表一式两份，镇（街道）留存一份，每

月 25日前报送至县防控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一份。



附件 4：                 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分发供应登记表

山东省    市（   县、   镇 ）                                    疫苗名称：

调入

时间
规格 单位

调入

数量

疫苗

企业

生产

批号

生产

日期

失效

日期

失效

期至

调出

时间

调出

数量

保存

温度

收货单

位

领用

人签

字

发货

人
备注

注：本表供市、县、镇强制免疫疫苗供应分发登记之用；要求保存至疫苗有效期满后 2年。



附件 5：

疫苗及疫苗空瓶回收登记表

回收数量
村名或片区 疫苗名称 生产厂家 生产批号

疫苗（瓶） 空瓶（个)
上交人 回收人 回收时间




